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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于2018年8月24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仲裁进展暨裁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6）。关于上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苏04执恢6号，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1)苏04执恢6号《执行裁定书》具体内容 

（一）本次执行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被执行人：斯大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 

（二）《执行裁定书》的内容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与被执行人斯太

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

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常州仲裁委员会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作出的

2018 常仲裁字第 0308 号仲裁裁决书已经生效，本院曾于 2018 年 9 月 5 日立案

执行，案号（2018）苏 04 执 408 号，因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不具备处置条件，经

申请执行人同意于，于 2019 年终结该次执行程序。现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

于 2021 年 1 月 8 日立案恢复执行。 

现查明，申请执行人曾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该院于 2018



年 6 月 6 日对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武进区淹城南路东

侧龙资路北侧的土地使用权【权证号：武国用（2015）第 11313 号】进行了查封

【查封案号为（2018）苏 0412 执保 661 号】。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中，本院依

法委托常州物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土地使用权及宗地内构筑物进

行了评估，评估机构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现经申请执行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与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

有限公司协商，双方同意继续沿用前述评估报告。至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武进区淹城南

路东侧龙资路北侧的土地使用权【权证号：武国用(2015）第 11313 号】及宗地

内相关构筑物。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二、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2021)苏04执恢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案件由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对该土地执行拍卖的相关信息，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估计，公司将积极应对上述情况，最大限度维护好上市

公司权益，并根据拍卖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4 执恢 6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